化合物合作研究开发协议书
甲方：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
乙方： 
签订地点：北京市西城区
基于甲乙双方共同合作“    ”项目，本着互利互惠、优势互补、强强联合的原则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约定：

1、 甲方承诺将    个化合物（详见明细）提供给乙方进行活性筛选，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    个工作日将化合物无偿提供给乙方，乙方承诺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药物筛选模型上进行生物活性测定，并在收到样品后       个工作日将筛选结果及报告提供给甲方。
2、 甲方提供的化合物样品仅限乙方进行科学研究时使用，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，不得转让第三方。
3、 基于上述化合物结构的优化改造和生物活性测定工作，由甲乙双方分别完成。涉及药物化学研究的经费由甲方承担；涉及生物活性研究的经费由乙方承担。一方自愿放弃继续研究的需写书面声明，另一方可单独研究开发或寻找第三方合作。
4、 本项目在选择候选物阶段前，所产生的所有研究成果双方各占50%；如项目实施到候选物阶段，双方再另行签订协议。共同申请并获得的国家或地方科研基金资助由双方协商分配。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时，作者应包括甲乙双方相关的参与人员，化学方面论文以甲方为第一作者，生物方面论文以乙方为第一作者。任何一方在未会知他方的情况下，不可单独发表论文或会议报告。
5、 未经双方共同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无权以本项目内容与第三方开展合作。

6、  甲乙双方有责任对本协议的内容保密，不可透露给第三方。本协议一式陆份，双方各执叁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7、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后正式生效，长期有效。
甲方：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     乙方：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章）：   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章）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